附件2
                  ﹝市直各部门单位、各旗区填报﹞
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资源领域专项整治
在重要工作岗位、与煤炭资源管理
有关联人员情况统计表
    报告单位  鄂尔多斯市建筑安全监督站                     
报告日期    2020    年 04    月  20   日
审 签 人     黄瑞峰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审签日期    2020    年 04    月  21   日
填 表 须 知
1.本表由填报单位在汇总《内蒙古自治区煤炭资源领域专项整治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》，并统计2000年以来本部门本单位辞职人员的基础上填写。国有企业不填写辞职人员信息。

2.填报单位按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分类，在相应的类别栏目内统计填写。
3.在重要工作岗位、与煤炭资源管理有关联的人员，包括： 2000年以来市本级副处级以上、旗区副科级以上、涉煤苏木乡镇所有在职和退休人员及涉煤嘎查村村支书、村主任（嘎查长）；市、旗区发改、工信（原经信）、能源（原煤炭）、市场监管（原工商、质监）、自然资源（原国土）、生态环境（原环保）、水利、交通、应急管理（原安监）、公安、消防部门所有在职和退休人员；各级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辞职人员；涉煤国有企业在职和退休中层以上管理人员。
4.对辞职人员，只填写其本人相关信息，不填写其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信息，不填写其是否存在违规违法情形。

5.填报单位需实事求是报告有关情况，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6.本表由本旗区本部门本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审签；市本级直属国有企业、直属金融企业由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审签。

7.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此表样式印制纸质表格、填写Excel电子表格，自治区有关部门将据此进行大数据汇总。因填报不规范导致无法生成数据的，将发回有关地区或部门重新填报。
